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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都大樓 

保全暨物業管理服務公開招標文件 

總幹事、整日清潔、24 小時一哨保全服務 

 

 

 

一、公開招標公告 
項目 內容 
招標單位 鴻都大樓管理委員會 
招標地址 320 桃園市中壢區後興路一段 183 號 

案名 鴻都大樓保全暨物業管理服務委託案 

服務期間 
民國 115 年 6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6 年 5 月 31 日止，原則一年一約；期滿得依服務績效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管理委員會決議續約。 
現行合約到期日 民國 115 年 5 月 31 日 

招標方式 
公開徵求具合法資格之保全／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提案及報價，採資格審查、服務方案、簡報評選及價格

合理性綜合評選。 
人力需求 一員總幹事、一員整日清潔員、一哨保全三員。 
投標截止 民國 115 年 05 月 10 日 12：00 前送達鴻都大樓警衛室。 
履約地點 鴻都大樓公共區域、警衛室、管理中心及管理委員會指定之公共服務範圍。 
聯絡窗口 社區總幹事 電話：03-4375809。 

 

二、招標時程建議表 
階段 建議日期 重點 
公告招標 115/04/27 至 115/05/05 公告於社區公告欄、公會招標及邀請合法廠商投標。 
投標截止 115/05/10 前 廠商繳交資格文件、服務企劃書及報價單。 
資格初審 115/05/11 檢查公司證照、保全業許可、物業管理維護資格、薪資結構及薪資承諾。 
廠商簡報 115/05/15 每家 15 至 20 分鐘，含問答。 
決標／簽約 115/05/20 前 完成議價、決議、簽約。 
正式交接期 115/05/28 至 115/05/31 鑰匙、門禁、住戶資料、設備、工作表單、巡邏路線交接。 
正式進駐 115/05/31 19:00 不得發生空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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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標廠商基本資格 
• 投標廠商應為依法登記之公司，營業項目應足以承攬保全、物業管理、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或相關服務。 

• 保全勤務應由合法保全業者提供，並應符合保全業法及相關規定。投標廠商嚴禁借牌投標。 

• 廠商應提出近三個月內公司登記資料、保全業許可或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登記證明、負責人資料、納稅或

無欠稅證明、現有服務案場清單。 

• 廠商不得以低價搶標後降低人員薪資、短編人力、頻繁調動人員或違反勞動法令。 

• 廠商應承諾派駐人員無重大刑案、竊盜、侵占、詐欺、毒品、妨害性自主、重大暴力等不適任紀錄，並符合

保全及物業服務人員資格要求。 

四、服務人力配置與薪資底線 
職務 人數 勤務型態 薪資底線 主要工作 

總幹事 1 員 日班，實際時間由社區確認 每月實領或約定薪資 

負責行政、住戶服務、廠商

協調、會議支援、財報資料

彙整、設備報修追蹤、社區

交辦事項。 

整日清潔員 1 員 日班整日服務，休假及代理須明確 
依勞基法及廠商報價合法給

付 

負責公共區域清潔、垃圾及

回收協助、梯廳、樓梯、廁

所、管理中心周邊、社區指

定公共區域。 

保全人員 一哨 3 員 24 小時輪班，每一時段至少 1 員在哨 
保全報價須足以保障每名保

全每月薪資 

門禁管制、訪客登記、包裹

收發、巡邏、異常通報、防

災應變、警衛室勤務。 

 

 

 

 

 

 

 

 

 

 

 

五、服務內容規格 

（一）總幹事服務事項 

• 每日巡查公共區域、管理中心與警衛室勤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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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製作或彙整會議資料、公告、住戶通知。 

• 協助社區財務收支資料、廠商請款資料、報價單、合約及設備維修資料彙整。 

• 協調保全、清潔、機電、消防、電梯、弱電、修繕等廠商。 

• 住戶反映事項登錄、追蹤、回覆，重大事項應即時通報主任委員或指定委員。 

• 每月提出服務月報，內容含勤務狀況、清潔狀況、修繕追蹤、住戶反映、異常事件及改善建議。 

（二）保全服務事項 

• 24 小時一哨勤務，每一時段不得空哨。 

• 訪客、廠商、外送、搬家、裝修人員進出管制與登記。 

• 包裹、掛號、信件收發與紀錄，貴重物品不得私自代收，依社區規定辦理。 

• 定時巡邏公共區域、車道、地下室、頂樓、機房外圍及社區指定動線。 

• 遇火災、停電、漏水、電梯受困、治安事件、住戶糾紛，應依 SOP 通報並留下紀錄。 

• 不得睡哨、離哨、飲酒、賭博、與住戶爭執或私自洩漏住戶個資。 

（三）清潔服務事項 

• 大廳、梯廳、樓梯間、公共廁所、管理中心周邊每日清潔。 

• 垃圾集中區、回收區維護整潔，協助分類及異味管理。 

• 地下室、車道、公共走道依排程清掃。 

• 定期擦拭公共玻璃、信箱、公告欄、扶手、電梯門板等。 

• 遇大型髒污、漏水、嘔吐物、廢棄物散落等突發狀況，應即時處理或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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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投標文件應檢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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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全公司】投標文件應檢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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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評選標準建議 
評選項目 權重 評分重點 

公司合法資格與實績 20% 
證照完整、服務社區實績、客訴處理能

力、財務與履約穩定性。 

人員薪資與穩定性 25% 
保全薪資、總幹事薪資；是否有合理代

理制度、留才制度與教育訓練。 

服務企劃與管理制度 25% 
勤務 SOP、總幹事行政能力、清潔排程、

督導巡檢、緊急應變。 

報價合理性 20% 
價格是否合理、透明，是否足以支應合

法薪資、保險與稅費；非單純最低價。 

回饋及附加服務 另談 其他有助社區管理之服務另談。 

 

 

九、開標與決標原則 
一、本案採「資格審查合格後進入評選」方式辦理。投標廠商如未符合本社區要求之合法資格、人員配置、薪資

底線及相關法令規定者，不得列入評選、優先議價或決標對象。 

二、投標報價如明顯低於合理履約成本，管理委員會得要求廠商提出薪資結構、勞健保、勞退、職災保險、稅

費、管銷費用及利潤來源等成本說明。若廠商說明不明確、不合理，或有低價搶標、惡意低標之疑慮者，管

理委員會得不予採用，並取消其投標或議價資格。 

三、管理委員會得視投標情形，邀請二至三家資格及條件較優之廠商進行簡報、詢答與議價，並依評選結果、服

務品質、人員穩定性、合法薪資保障、過往實績及報價合理性等因素，決議最優廠商。 

四、決標後，得標廠商應將人員配置、薪資保障、勤務內容、回饋項目、違約處理、交接事項及其他投標承諾事

項，完整納入正式服務合約或合約附件，作為履約依據。 

五、本案投標報價不得以壓低人員薪資、規避勞健保、勞退、職災保險、加班費、國定假日出勤工資或其他法定

成本之方式辦理。報價明顯過低且無法合理說明者，視同惡意低標，管理委員會得取消其投標、評選、議價

或決標資格。 

六、投標廠商應保障派駐保全人員每月的合法薪資。該金額應作為保全人員薪資保障底線，不得以任何名目任意

扣減、轉嫁或變相降低，須註明在合約上保障勞工權益。。 

七、總幹事及清潔人員之薪資、休假及出勤安排，應符合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社區總幹事及清潔人員遇

國定假日，原則上應依法休假，社區管理委員會應配合國家法令政策實施，所以雙方應不可違法，須註明在

合約上保障勞工權益。 

八、清潔人員於政府清潔隊停止收運垃圾之日期，原則上應配合休假或調整勤務。若社區另有特殊勤務需求，應 

    由管理委員會與得標廠商另行協議，並不得違反勞動法令及原契約約定。 

九、得標廠商於服務期間如有違反勞動基準法、保全業法、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或有未依法給付薪資、加班費、休假工資、勞健保、勞退等情形，經查證屬實者， 

    管理委員會得主張廠商違法違約，並得視情節要求限期改善、扣款、終止契約或無條件解除契約，廠商不得 

    異議。 

十、廠商於投標時所提出之薪資保障、服務承諾、回饋項目及報價內容，均視為契約重要條件。日後不得以成  

      本增加、報價錯估或內部管理因素為由，任意減少人力、降低薪資、減少服務內容或取消承諾事項。 

十一、合約重點條款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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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合約重點條款建議 
• 派駐人員名冊及異動須事前通知社區，總幹事或固定保全不得任意更換(除員工自行離職或身體不適)。 

• 保全勤務不得空哨；如發生空哨、睡哨、重大失職，應依合約扣款並限期改善。 

• 清潔人員請假、休假應用調假方式處理，不得影響社區基本清潔。 

• 社區個資、門禁資料、住戶資料、監視器畫面不得外洩或私自提供第三人。 

• 服務期間提供之回饋項目列入合約附件，避免日後爭議。 

• 契約期滿或終止時，廠商應完整移交鑰匙、遙控器、門禁卡、文件、帳冊、設備及未結事項。 

• 其他相關合約條文等決標後討論。 

 


